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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建始县旅游工作奖励暂行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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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旅游工作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旅游品牌建设，有效拓展旅游客源市场,促进全县旅游产业科学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始县内从事旅游经营和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及县外对建始县旅游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具有旅游资质的旅游单位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奖励项目和标准
 
第三条  鼓励旅游企业或景区积极开展A级景区创建升级工作，对完成AAAAA、AAAA、AAA级景区创建工作的企业或景区，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10万元奖励。
第四条  对成功创建为省级旅游名镇、旅游名街、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名村）的单位，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奖励。
第五条  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省级旅游度假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
第六条  对带动就业3人及以上，或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1人及以上，并成功创建为五星、四星、三星级农家乐的企业，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第七条  鼓励引进会议和展览项目。对每次引进50人以上国际性、国家级商务会议的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奖励。
第八条  鼓励旅游商品研发。对参加全国旅游商品评选比赛并获得金奖、银奖和铜奖的旅游商品开发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奖励；对参加全省旅游商品评选比赛并获得金奖、银奖和铜奖的旅游商品开发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对获得全国、全省旅游商品最佳创意设计的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奖励。
第九条  鼓励酒店（宾馆）积极开展创星升级工作，对新建并成功创建为星级酒店（宾馆）的，按五星级、四星级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三星级酒店（宾馆）按每张床位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第十条  鼓励旅游企业争创服务名牌。对通过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的旅游企业，给予1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导游讲解员创佳。对获得省级、州级表彰的导游(讲解员)分别给予5000元、3000元奖励。
第十二条  组团奖励。单次组织15人及以上即成一个团。团队每游览一个景区，按1元/人奖励，再游览一个景区增加1元/人，依次类推；每住宿一晚，按1元/人奖励，再住宿一晚增加1元/人，依次类推。对旅游专列、旅游包机、恩施州外普通团队、境外游客加奖明细如下：
旅游专列奖：单次组织达400人以上，游一个景区奖励7500元；游一个景区且住宿一晚或游两个景区，奖励15000元。再每增加游览一个景区或每增加住宿一晚奖励5000元，以此类推。
旅游包机奖：单次组织达100人以上，游一个景区奖励5000元；游一个景区且住宿一晚或游两个景区，奖励10000元。再每增加游览一个景区或每增加住宿一晚奖励5000元，以此类推。
恩施州外普通团队奖：单次组织达300人以上，游一个景区奖励2500元；游一个景区且住宿一晚或游两个景区，奖励5000元。再每增加游览一个景区或每增加住宿一晚奖励2000元，依次类推。
境外游客奖：按50元/人予以奖励。
对旅游专列、旅游包机、恩施州普通团队、境外游客同时符合多项奖励政策的，按照不重复计奖的原则取最高奖项予以奖励。
第十三条  单次组织20辆及以上的州外自驾游车队（不含摩托车），游一个景区每台车奖励50元；游一个景区且住宿一晚或游两个景区，每台车奖励100元。再每增加游览一个景区或每增加住宿一晚每台车奖励50元，以此类推。
单次组织20辆及以上的州外自驾摩托车队，游一个景区每辆车奖励30元，游一个景区且住宿一晚或游两个景区，每台车奖励60元。再每增加游览一个景区或每增加住宿一晚奖励30元，以此类推。
 
第三章  组织申报
 
第十四条  申报时间。旅行社、包机、专列、自驾车团队出团前1—5个工作日向建始县旅游局报团队行程、游客名单（必须含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专列（包机）合同、自驾车团队车牌号码（含驾驶员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导游姓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未报备的不予奖励；其他符合申报的获奖项目，自获奖之日起30日内自行向建始县旅游局申报。
第十五条  人数核定。进入景区人数核定：按旅行社传真件（时间、地点、人数、车牌号码、游客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导游姓名及其联系方式）、景区门票起止号码进行核定；酒店住宿人数核定：以游客身份证登记、住宿发票或财务收据、付款信息等资料为准。
建始县旅游局不定期对团队信息进行现场核查和抽查，若发现不实信息，将取消其兑奖前的所有奖励。
第十六条  提交资料。行程结束后10日内，旅行社、自驾车队（含摩托车团队）须向建始县旅游局提交奖励申请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旅行社奖励申请资料如下：
1. 营业执照；
2. 公司财务账号；
3. 《住宿、游览明细月报表》；
4. 游客名单（必须含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5. 景区盖章的门票确认单原件；
6. 专列（包机）合同；
7.酒店盖章的住宿确认单原件和酒店的含有人数、房间数、金额等信息的住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8.景区出具给旅行社的含有人数、票价、金额等信息的旅游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或加盖景区公章的门票签单、经景区确认的含有人数、抵扣金额的门票抵扣宣传费的有关依据等资料）。
自驾车团队（含摩托车团队）奖励申请资料如下：
1. 营业执照；
2. 公司财务账号；
3. 景区盖章的门票确认单原件；
4.酒店盖章的住宿确认单原件和酒店的含有人数、房间数、金额等信息的住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5.景区出具给自驾车团队的含有人数、票价、金额等信息的旅游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或加盖景区公章的门票签单、经景区确认的含有人数、抵扣金额的门票抵扣宣传费的有关依据等资料）；
6.提供以我县景区为背景的车辆及车牌号码照片及驾驶员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
7.游客名单（必须含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第十七条  旅游度假区、旅游名镇、旅游名街、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名村）、旅游示范点、A级景区、星级酒店（宾馆）、星级农家乐、优秀旅游商品开发企业或个人等奖励，由牵头实施单位、企业或个人自行申报，并提供国家、省、州、县相关文件或证书。
 
第四章  奖励兑现
 
第十八条  组团旅行社（含自驾车队、专列、包机）采取按单次申报、按月提交申请资料、建始县旅游局按季度累计计算奖励兑现方式进行, 逾期未组织按时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九条  申报单位或个人填写《建始县旅游奖励申报表》及申报材料报建始县旅游局，建始县旅游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审定结果由建始县旅游局通知申报单位或个人，并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完成奖励资金兑现工作。
第二十条  申报单位出现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旅游责任事件、重大旅游投诉纠纷等情况，取消其获奖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奖励资金在建始县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解决。 
第二十二条  对同一项目同年获得多项奖项的（不含组团项目），按照不重复计奖的原则取最高奖项予以奖励。
第二十三条  凡弄虚作假、违法违规经营、发生旅游事故和严重旅游投诉的，取消奖励资格，并在业内通报批评；对已经兑奖的，由建始县旅游局依法收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并永久取消其奖励申报资格；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建始县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建始县旅游工作奖励暂行办法》（建政办发〔2013〕25号）同时废止。
